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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产新政对取得项目的重要性



1、省会地产市场项目现状的复杂性
（继续实施，限期实施，作废，新批的，遗留的，列入专项整治的）

2、省会地产新政在适用中的多样性
（新政的探索性，旧项目新政适用条件不确定性）

3、省会地产项目主体问题的不确定性
（各阶段项目主体的法律与现实问题）



 二、石家庄当前主要地产新政解析



1、2017年8月9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储备工作的若干意见》

石政发【2017】37号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



重点内容：

1、引入做地制度：做地工作内容，做地主体及职责。

2、确定收益分享：旧改、城改项目扣除资金，之外40%、60%分享。

3、单位土地补偿：原用途评估，预估价4、6分，出让价4、6分，按国有征补，出让经营地
收回的原税费加4、6分，同用等价置换。

4、城中村改造整案制：城中村改造用地、留用地、收储土地。奖励10%土地，45%收益。

5、引入社会资本合作主体：城中村、旧城改造。城中村集选择政府批准。旧城政府确定。

    按土地出让净收益的20%给予社会资本合作主体利润



2、2018年4月26日

《石家庄市市区做地工作流程》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家庄市市区做地工作流程》的通知）

                                      石政函【1018】23号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



主要内容：

1、整案制适用：

未列入城中村改造计划的，统一按整案制方式实施做地。已列入城中村改造计划，未确定改造范围
的，按整案制方式实施做地；已列入城中村改造计划，并已明确改造范围的，按原政策实施。城中
村改造整案制做地方案中涉及的城中村改造项目范围，需经市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确定；做地方案
实施过程中需调整改造范围的由市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予以调整。

2、禁止合作明示：

城中村改造范围之外的集体土地征收做地项目，做地主体需自行筹措资金实施做地，不得与社会资
本合作主体合作做地。

3、留用地政策：

城中村改造范围之外的集体土地征收做地项目，可享受10%留用地政策，重点做地项目经市政府批
准可适当提高比例，但最高不超过20%。



3、2018年7月26日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城中村改造用地的实施意见》

                                      石政函【2018】43号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



1、一般现状旧村址：旧村地、村公益地等。

2、占补平衡：规划的城市绿地、市政道路和居住区级以上公益性设
施用地。

3、最高限：户均占地（计容面积）的平均水平（二环内0.263亩、二
环外0.371亩）予以补地。



4、2018年6月22日

《关于进一步推进商业服务业用房去库存的意见》

                                 石政办函【2018】104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1、适当降低商服用地供应总量。

2、商业服务业用房库存较大、消化周期较长的区域，确定比例按程序调整用
地性质。

3、已出让或划拨、已开发的原则不调居住用地；对于未出让或划拨、未开发
的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如位于新客站、老火车站、北站等商服核心区，原则
上不调。

4、调整为居住用地的比例最高不应超过原规划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面积的70%。



5、2018年5月3日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主城区城市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  
                           
                                              石政规【2018】8号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



1、C级以上危房50%，D级不低于30%或不低于1万m2。

2、拆建比1∶ 2.3的比例（上限不超过3.5）确定居住容积率。

3、32个原政策继续项目：已作征收决定按照已出具的规划条件；未作征收决定，经辖区政
府申请列入棚改计划，可按照拆建比1∶ 2.3的比例（上限不超过3.5）确定居住容积率指标。

4、47个原政策限期项目：已作征收决定的按照已出具的规划条件。2018年2月10日前未作
出征收决定的，由辖区政府分类梳理提出意见，已实际启动实施征收且含有D级危房的项
目（石政函〔2017〕15号文件新纳入征收计划的6个项目除外），继续实施成片改造；石政
函〔2017〕15号文件新纳入征收计划的6个项目原征收计划作废，辖区政府可重新申请列入
征收计划,继续实施成片改造，以上两类改造项目，经市征收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征收计划
按原政策延期一年；经辖区政府申请，列入棚改计划，可按拆建比1∶ 2.3确定居住容积率
指标，到期仍未作出征收决定的，征收计划作废。其它项目征收计划废止。



5、15个拆迁遗留项目，含有D级危房的,经辖区政府申请，列入棚户区
改造计划，市规划部门可按照拆建比1∶ 2.3的比例（上限不超过3.5）确
定居住容积率指标。

6、以上遗留项目中，符合以下情况的，可适当提高拆建比，但居住容
积率指标不超过国家规范。

一是对建设项目代征代拆城市道路、绿地等公益设施用地比例超出项目
建筑用地面积30%以上的项目；

二是对小户型房屋（30平方米以下）户数超过总户数30%的项目。



6、2018年7月23日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区按照原政策限期实施项目房屋征
收计划有关问题的通知》

                               
                                    石政办函【2018】134号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电视机厂区域等29个项目和华安社区等5个项目，按原政
策实施，有效期至2019年7月23日，到期未能作出房屋征收
决定的，征收计划废止。



8、2018年7月30日

《石家庄市环城水系周边大片区土地储备工作安排》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家庄市环城水系周边大片区土地储备工作的安排》的通知）  
石政函【2018】44号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



1、确定范围：环城水系周边、延伸至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藁城段、鹿泉龙泉湖湿地，南二
环西延等重大基础设施周边，统一纳入大片区土地储备范围。

2、八统一管理：由市政府统一安排建设项目、统一编制土地储备规划、统一筹措土地储备
资金、统一安排土地指标、统一实施土地储备、统一进行土地前期整理、统一组织土地供
应、统一分配土地收益。

3、实行主动式收储：土地预收储，区政府负责，解除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收回土地承包经
营权、支付补偿费。

4、严打违法占地私下交易：违法占地和私搭乱建及时发现处理、违法转让买卖土地发现一
起处理一起。



9、2018年8月23日

《河北省城中村改造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城中村改造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 
【2018】--16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1、到2020年底，全面启动我省现有1186个城中村的1232个项目的改造任务。其中，2018年395
个项目，2019年350个项目，2020年487个项目。

    2、规范城中村改造运作模式。采取政府直接运作或引入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统一组织实施
土地和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土地收储等工作。收储的土地按照土地供应计划和市场需求状况，
公开竞价出让。

    3、实行改造资金的区域平衡，打破以村为单位平衡改造资金的传统做法，不搞村自为战。统
筹区域内城中村的改造方案和市场运作，以盈补亏、以丰补欠，确保城中村改造工作不留死角，
整体推进。



10、2018年9月30日

《石家庄市城中村改造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实施方案》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石家庄市城中村改造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石政办传

【2018】113号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到2020年底，全面启动我市现有401个城中村的265个项目
的改造任务。其中，2018年启动102个项目，2019年启动71
个项目，2020年启动92个项目。




